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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(113年度訴緝字第

19號)，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25日受託法官所為羈押之處

分不服，聲請撤銷處分，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被告甲○○與同案共犯○○○為同居關係，

共同育有4名未成年子女，○○○於民國113年10月28日遭到

羈押後，家中已頓失經濟來源，今被告復遭羈押，4名未成

年子女無人扶養、照顧，爰聲請撤銷原處分，改以具保代替

羈押等語。

二、按對於審判長、受命法官、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關於羈押

之處分有不服者，受處分人得於為處分之日起或處分送達後

10日內，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；得為撤銷或變更之聲

請而誤為抗告者，視為已有聲請，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

第1款、第3項、第41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抗告法院認

為抗告無理由者，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於依第416條聲請撤銷

審判長、受命法官、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各項處分時，亦

有所準用，刑事訴訟法第412條、第416條第4項亦有明文。

查本件羈押之決定，係本院值日法官代承審該案之受命法

官，於民國113年10月25日訊問被告後所為，係屬受託法官

所為之處分，其不服之救濟方法應為聲請撤銷或變更該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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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即「準抗告」），被告誤認而具狀表明抗告之意，揆諸前

揭說明，應視為已有撤銷原處分之聲請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，並有法定羈押事

由存在，且非予羈押，顯難進行追訴、審判或執行者，得羈

押之；又羈押被告之審酌，並非對於被告係有罪、無罪之認

定，而係以被告所犯罪嫌是否重大，審酌有無羈押原因及必

要性，資為是否羈押之依據。因之羈押所稱犯罪嫌疑重大，

有無羈押原因及必要性乃以「自由證明」為已足，自與有罪

判決須達毫無合理懷疑「嚴格證明」之有罪確信心證有所不

同。故被告經訊問後，於必要時得羈押之，所謂必要與否，

應按照訴訟進行程度，及其他一切情事，由法院斟酌認定，

且羈押之目的，主要在於使追訴、審判得以順利進行，或維

持社會秩序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，法院自得就具體個案情

節斟酌決定。　　

四、經查：

　㈠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，由本

院以111年度訴字第444號審理，經本院合法傳喚，無正當理

由未到庭，並經本院拘提無著，於113年2月27日對其發布通

緝，於113年5月17日緝獲歸案並命限制住居後，再經本院傳

拘無著，復於113年8月21日對其發布通緝，於113年10月24

日緝獲歸案，由本院受託值日法官於同年10月25日訊問後，

審酌被告坦承犯行，且有卷內相關證據可佐，足認被告涉犯

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、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

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等罪，犯罪嫌疑重大，且被告前有一

次經通緝到案後，再次經本院合法傳拘未果通緝始到案，足

認被告有逃亡之虞，而有羈押之原因，並審酌被告之犯罪情

節、人權保障、社會秩序、公共利益及審理進度，為確保後

續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，尚無從以具保或其他侵害較

小之手段替代，而有羈押之必要性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

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諭知被告應自113年10月25日起予以羈

押等情，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1年度訴字第444號、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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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年度訴緝字第19號卷宗查核屬實。

　㈡被告於原受託法官訊問時坦承犯行，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黃綉

英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、證人林瑞梁於警詢中證述等情節相

符，並有土地所有權狀、工程契約書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

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、高雄市政府環保局環保

稽查工作紀錄單、檢測報告、地籍圖謄本、供土同意證明

書、現場蒐證照片等在卷可稽，足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

第1項之詐欺取財、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

理廢棄物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。又被告於113年5月17日緝獲

歸案後，經本院對被告當庭陳明之現居址為傳喚，其仍未於

113年7月4日審判程序期日到庭，有本院送達證書、113年7

月4日審判程序報到單、審判筆錄、被告之戶役政查詢資

料、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簡表（訴緝卷第69至71、77至84

頁）在卷可參，是被告既業經本院合法傳喚，本應遵期到庭

接受審判，然無正當理由未到庭，而經本院為2次通緝方到

案，顯見其確有逃亡之虞，復衡量國家刑罰權有效行使、社

會秩序與公共利益、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

程度，認尚難逕以具保、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手段加

以取代，是本院認被告前揭因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

款受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仍然存在，受託法官於本案依具體

個案訴訟進行程度而為上開羈押處分，於法核無不合。

　㈢至被告雖以自身家庭及經濟狀況為由聲請撤銷或變更處分，

然此部分核屬被告個人家庭因素，而與社會公益維護無關，

即與其有無羈押必要性乙節無涉；又被告雖引用最高法院11

1年度台上字第700號判決意旨，請求考量其所育4名未成年

子女之最佳利益等語，惟此部分核屬本案依刑法第57條規定

論罪科刑時所應審酌之量刑事由，與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性

無關，併此說明。從而，被告以上開情詞，聲請撤銷原羈押

處分，並無理由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受託法官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，且有刑事訴訟

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之羈押原因及必要性，而為羈押被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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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處分，洵屬有據。本件聲請撤銷或變更原處分為無理由，

應予駁回。

據上論斷，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4項、第412條，裁定如主

文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一庭　審判長　法　官 陳君杰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孫文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陳姿樺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不得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 吳宜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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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(113年度訴緝字第19號)，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25日受託法官所為羈押之處分不服，聲請撤銷處分，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被告甲○○與同案共犯○○○為同居關係，共同育有4名未成年子女，○○○於民國113年10月28日遭到羈押後，家中已頓失經濟來源，今被告復遭羈押，4名未成年子女無人扶養、照顧，爰聲請撤銷原處分，改以具保代替羈押等語。
二、按對於審判長、受命法官、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關於羈押之處分有不服者，受處分人得於為處分之日起或處分送達後10日內，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；得為撤銷或變更之聲請而誤為抗告者，視為已有聲請，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、第3項、第41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抗告法院認為抗告無理由者，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於依第416條聲請撤銷審判長、受命法官、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各項處分時，亦有所準用，刑事訴訟法第412條、第416條第4項亦有明文。查本件羈押之決定，係本院值日法官代承審該案之受命法官，於民國113年10月25日訊問被告後所為，係屬受託法官所為之處分，其不服之救濟方法應為聲請撤銷或變更該處分（即「準抗告」），被告誤認而具狀表明抗告之意，揆諸前揭說明，應視為已有撤銷原處分之聲請，合先敘明。
三、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，並有法定羈押事由存在，且非予羈押，顯難進行追訴、審判或執行者，得羈押之；又羈押被告之審酌，並非對於被告係有罪、無罪之認定，而係以被告所犯罪嫌是否重大，審酌有無羈押原因及必要性，資為是否羈押之依據。因之羈押所稱犯罪嫌疑重大，有無羈押原因及必要性乃以「自由證明」為已足，自與有罪判決須達毫無合理懷疑「嚴格證明」之有罪確信心證有所不同。故被告經訊問後，於必要時得羈押之，所謂必要與否，應按照訴訟進行程度，及其他一切情事，由法院斟酌認定，且羈押之目的，主要在於使追訴、審判得以順利進行，或維持社會秩序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，法院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斟酌決定。　　
四、經查：
　㈠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，由本院以111年度訴字第444號審理，經本院合法傳喚，無正當理由未到庭，並經本院拘提無著，於113年2月27日對其發布通緝，於113年5月17日緝獲歸案並命限制住居後，再經本院傳拘無著，復於113年8月21日對其發布通緝，於113年10月24日緝獲歸案，由本院受託值日法官於同年10月25日訊問後，審酌被告坦承犯行，且有卷內相關證據可佐，足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、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等罪，犯罪嫌疑重大，且被告前有一次經通緝到案後，再次經本院合法傳拘未果通緝始到案，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，而有羈押之原因，並審酌被告之犯罪情節、人權保障、社會秩序、公共利益及審理進度，為確保後續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，尚無從以具保或其他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，而有羈押之必要性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諭知被告應自113年10月25日起予以羈押等情，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1年度訴字第444號、113年度訴緝字第19號卷宗查核屬實。
　㈡被告於原受託法官訊問時坦承犯行，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黃綉英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、證人林瑞梁於警詢中證述等情節相符，並有土地所有權狀、工程契約書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、高雄市政府環保局環保稽查工作紀錄單、檢測報告、地籍圖謄本、供土同意證明書、現場蒐證照片等在卷可稽，足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、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。又被告於113年5月17日緝獲歸案後，經本院對被告當庭陳明之現居址為傳喚，其仍未於113年7月4日審判程序期日到庭，有本院送達證書、113年7月4日審判程序報到單、審判筆錄、被告之戶役政查詢資料、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簡表（訴緝卷第69至71、77至84頁）在卷可參，是被告既業經本院合法傳喚，本應遵期到庭接受審判，然無正當理由未到庭，而經本院為2次通緝方到案，顯見其確有逃亡之虞，復衡量國家刑罰權有效行使、社會秩序與公共利益、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，認尚難逕以具保、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手段加以取代，是本院認被告前揭因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受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仍然存在，受託法官於本案依具體個案訴訟進行程度而為上開羈押處分，於法核無不合。
　㈢至被告雖以自身家庭及經濟狀況為由聲請撤銷或變更處分，然此部分核屬被告個人家庭因素，而與社會公益維護無關，即與其有無羈押必要性乙節無涉；又被告雖引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00號判決意旨，請求考量其所育4名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等語，惟此部分核屬本案依刑法第57條規定論罪科刑時所應審酌之量刑事由，與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性無關，併此說明。從而，被告以上開情詞，聲請撤銷原羈押處分，並無理由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受託法官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，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之羈押原因及必要性，而為羈押被告之處分，洵屬有據。本件聲請撤銷或變更原處分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據上論斷，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4項、第412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一庭　審判長　法　官 陳君杰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孫文玲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陳姿樺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 吳宜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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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(113年度訴緝字第

19號)，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25日受託法官所為羈押之處

分不服，聲請撤銷處分，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被告甲○○與同案共犯○○○為同居關係，共同

    育有4名未成年子女，○○○於民國113年10月28日遭到羈押後

    ，家中已頓失經濟來源，今被告復遭羈押，4名未成年子女

    無人扶養、照顧，爰聲請撤銷原處分，改以具保代替羈押等

    語。

二、按對於審判長、受命法官、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關於羈押

    之處分有不服者，受處分人得於為處分之日起或處分送達後

    10日內，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；得為撤銷或變更之聲

    請而誤為抗告者，視為已有聲請，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

    第1款、第3項、第41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抗告法院認

    為抗告無理由者，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於依第416條聲請撤銷

    審判長、受命法官、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各項處分時，亦

    有所準用，刑事訴訟法第412條、第416條第4項亦有明文。

    查本件羈押之決定，係本院值日法官代承審該案之受命法官

    ，於民國113年10月25日訊問被告後所為，係屬受託法官所

    為之處分，其不服之救濟方法應為聲請撤銷或變更該處分（

    即「準抗告」），被告誤認而具狀表明抗告之意，揆諸前揭

    說明，應視為已有撤銷原處分之聲請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，並有法定羈押事

    由存在，且非予羈押，顯難進行追訴、審判或執行者，得羈

    押之；又羈押被告之審酌，並非對於被告係有罪、無罪之認

    定，而係以被告所犯罪嫌是否重大，審酌有無羈押原因及必

    要性，資為是否羈押之依據。因之羈押所稱犯罪嫌疑重大，

    有無羈押原因及必要性乃以「自由證明」為已足，自與有罪

    判決須達毫無合理懷疑「嚴格證明」之有罪確信心證有所不

    同。故被告經訊問後，於必要時得羈押之，所謂必要與否，

    應按照訴訟進行程度，及其他一切情事，由法院斟酌認定，

    且羈押之目的，主要在於使追訴、審判得以順利進行，或維

    持社會秩序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，法院自得就具體個案情

    節斟酌決定。　　

四、經查：

　㈠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，由本

    院以111年度訴字第444號審理，經本院合法傳喚，無正當理

    由未到庭，並經本院拘提無著，於113年2月27日對其發布通

    緝，於113年5月17日緝獲歸案並命限制住居後，再經本院傳

    拘無著，復於113年8月21日對其發布通緝，於113年10月24

    日緝獲歸案，由本院受託值日法官於同年10月25日訊問後，

    審酌被告坦承犯行，且有卷內相關證據可佐，足認被告涉犯

    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、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

    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等罪，犯罪嫌疑重大，且被告前有一

    次經通緝到案後，再次經本院合法傳拘未果通緝始到案，足

    認被告有逃亡之虞，而有羈押之原因，並審酌被告之犯罪情

    節、人權保障、社會秩序、公共利益及審理進度，為確保後

    續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，尚無從以具保或其他侵害較

    小之手段替代，而有羈押之必要性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

    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諭知被告應自113年10月25日起予以羈

    押等情，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1年度訴字第444號、11

    3年度訴緝字第19號卷宗查核屬實。

　㈡被告於原受託法官訊問時坦承犯行，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黃綉

    英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、證人林瑞梁於警詢中證述等情節相

    符，並有土地所有權狀、工程契約書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

    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、高雄市政府環保局環保

    稽查工作紀錄單、檢測報告、地籍圖謄本、供土同意證明書

    、現場蒐證照片等在卷可稽，足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

    項之詐欺取財、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

    廢棄物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。又被告於113年5月17日緝獲歸

    案後，經本院對被告當庭陳明之現居址為傳喚，其仍未於11

    3年7月4日審判程序期日到庭，有本院送達證書、113年7月4

    日審判程序報到單、審判筆錄、被告之戶役政查詢資料、臺

    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簡表（訴緝卷第69至71、77至84頁）在

    卷可參，是被告既業經本院合法傳喚，本應遵期到庭接受審

    判，然無正當理由未到庭，而經本院為2次通緝方到案，顯

    見其確有逃亡之虞，復衡量國家刑罰權有效行使、社會秩序

    與公共利益、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，

    認尚難逕以具保、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手段加以取代

    ，是本院認被告前揭因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受羈

    押之原因及必要性仍然存在，受託法官於本案依具體個案訴

    訟進行程度而為上開羈押處分，於法核無不合。

　㈢至被告雖以自身家庭及經濟狀況為由聲請撤銷或變更處分，

    然此部分核屬被告個人家庭因素，而與社會公益維護無關，

    即與其有無羈押必要性乙節無涉；又被告雖引用最高法院11

    1年度台上字第700號判決意旨，請求考量其所育4名未成年

    子女之最佳利益等語，惟此部分核屬本案依刑法第57條規定

    論罪科刑時所應審酌之量刑事由，與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性

    無關，併此說明。從而，被告以上開情詞，聲請撤銷原羈押

    處分，並無理由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受託法官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，且有刑事訴訟

    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之羈押原因及必要性，而為羈押被告

    之處分，洵屬有據。本件聲請撤銷或變更原處分為無理由，

    應予駁回。

據上論斷，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4項、第412條，裁定如主文

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一庭　審判長　法　官 陳君杰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孫文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陳姿樺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不得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 吳宜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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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(113年度訴緝字第19號)，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25日受託法官所為羈押之處分不服，聲請撤銷處分，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被告甲○○與同案共犯○○○為同居關係，共同育有4名未成年子女，○○○於民國113年10月28日遭到羈押後，家中已頓失經濟來源，今被告復遭羈押，4名未成年子女無人扶養、照顧，爰聲請撤銷原處分，改以具保代替羈押等語。

二、按對於審判長、受命法官、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關於羈押之處分有不服者，受處分人得於為處分之日起或處分送達後10日內，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；得為撤銷或變更之聲請而誤為抗告者，視為已有聲請，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、第3項、第41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抗告法院認為抗告無理由者，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於依第416條聲請撤銷審判長、受命法官、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各項處分時，亦有所準用，刑事訴訟法第412條、第416條第4項亦有明文。查本件羈押之決定，係本院值日法官代承審該案之受命法官，於民國113年10月25日訊問被告後所為，係屬受託法官所為之處分，其不服之救濟方法應為聲請撤銷或變更該處分（即「準抗告」），被告誤認而具狀表明抗告之意，揆諸前揭說明，應視為已有撤銷原處分之聲請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，並有法定羈押事由存在，且非予羈押，顯難進行追訴、審判或執行者，得羈押之；又羈押被告之審酌，並非對於被告係有罪、無罪之認定，而係以被告所犯罪嫌是否重大，審酌有無羈押原因及必要性，資為是否羈押之依據。因之羈押所稱犯罪嫌疑重大，有無羈押原因及必要性乃以「自由證明」為已足，自與有罪判決須達毫無合理懷疑「嚴格證明」之有罪確信心證有所不同。故被告經訊問後，於必要時得羈押之，所謂必要與否，應按照訴訟進行程度，及其他一切情事，由法院斟酌認定，且羈押之目的，主要在於使追訴、審判得以順利進行，或維持社會秩序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，法院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斟酌決定。　　

四、經查：

　㈠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，由本院以111年度訴字第444號審理，經本院合法傳喚，無正當理由未到庭，並經本院拘提無著，於113年2月27日對其發布通緝，於113年5月17日緝獲歸案並命限制住居後，再經本院傳拘無著，復於113年8月21日對其發布通緝，於113年10月24日緝獲歸案，由本院受託值日法官於同年10月25日訊問後，審酌被告坦承犯行，且有卷內相關證據可佐，足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、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等罪，犯罪嫌疑重大，且被告前有一次經通緝到案後，再次經本院合法傳拘未果通緝始到案，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，而有羈押之原因，並審酌被告之犯罪情節、人權保障、社會秩序、公共利益及審理進度，為確保後續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，尚無從以具保或其他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，而有羈押之必要性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諭知被告應自113年10月25日起予以羈押等情，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1年度訴字第444號、113年度訴緝字第19號卷宗查核屬實。

　㈡被告於原受託法官訊問時坦承犯行，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黃綉英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、證人林瑞梁於警詢中證述等情節相符，並有土地所有權狀、工程契約書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、高雄市政府環保局環保稽查工作紀錄單、檢測報告、地籍圖謄本、供土同意證明書、現場蒐證照片等在卷可稽，足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、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。又被告於113年5月17日緝獲歸案後，經本院對被告當庭陳明之現居址為傳喚，其仍未於113年7月4日審判程序期日到庭，有本院送達證書、113年7月4日審判程序報到單、審判筆錄、被告之戶役政查詢資料、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簡表（訴緝卷第69至71、77至84頁）在卷可參，是被告既業經本院合法傳喚，本應遵期到庭接受審判，然無正當理由未到庭，而經本院為2次通緝方到案，顯見其確有逃亡之虞，復衡量國家刑罰權有效行使、社會秩序與公共利益、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，認尚難逕以具保、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手段加以取代，是本院認被告前揭因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受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仍然存在，受託法官於本案依具體個案訴訟進行程度而為上開羈押處分，於法核無不合。

　㈢至被告雖以自身家庭及經濟狀況為由聲請撤銷或變更處分，然此部分核屬被告個人家庭因素，而與社會公益維護無關，即與其有無羈押必要性乙節無涉；又被告雖引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00號判決意旨，請求考量其所育4名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等語，惟此部分核屬本案依刑法第57條規定論罪科刑時所應審酌之量刑事由，與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性無關，併此說明。從而，被告以上開情詞，聲請撤銷原羈押處分，並無理由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受託法官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，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之羈押原因及必要性，而為羈押被告之處分，洵屬有據。本件聲請撤銷或變更原處分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據上論斷，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4項、第412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一庭　審判長　法　官 陳君杰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孫文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陳姿樺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不得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 吳宜臻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